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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·

12

”

汶川地震
，

一些地区震感强烈
。

地
震之时

，

河南一男子紧急避险
，

从入住酒店
3

楼窗口跳下
，

导致颅骨骨折
、

八级伤残
。

为此
，

该男子以酒店
“

通道不畅
”

为由
，

将其告上法
庭

，

索赔经济损失
18

万元
。

2009

年
11

月
3

日
，

河南省郑州市金水
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

。

客人
：

跳楼求生摔伤致残
河南郑州市机场路

68

号的河南安钢大
厦

（

简称安钢大厦
），

是一座多功能三星级酒
店

。

2008

年
5

月
12

日
，

河南省固始县某化
工公司业务员

、

时年
40

岁的黄峰到郑州参加
会议

，

入住安钢大厦
507

房间
。

当日
14

时
30

分
，

黄峰正在房间午休
时

，

突然感到强烈震动
，

出于逃生本能
，

黄
峰冲出房间

，

按照酒店
“

安全出口
”

的提示
避险

。

当黄峰跑到
2

楼和
3

楼拐角处
，

迎面的
安全通道锁死

。

情急之下
，

黄峰转身回到
3

楼
的一个窗口向下望去

，

从窗户处跳到下面的
2

楼平台上
，

不过两米距离
。

黄峰觉得这是最
佳的逃生方法

，

纵身从
3

楼窗台上跳下后头
部着地昏迷

。

面对这一突发事件
，

安钢大厦工作人员
赶紧拨打了

“

120

”

急救电话
，

将其送往医院
。

经医生诊断
，

黄峰为颅骨粉碎性骨折
，

全
身多处骨折

，

后经司法鉴定机构认定
，

其伤残
程度为

8

级伤残
。

在住院治疗期间
，

黄峰认为其身为安
钢大厦入住旅客

，

由于酒店在紧急情况下
没有做好旅客疏散工作

，

导致他跳楼摔成
重伤

，

安钢大厦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
责任

。

为此
，

黄峰多次找到安钢大厦
，

索赔自己
住院期间的医疗费

、

护理费
、

误工费和工伤鉴
定等费用

。

其间
，

酒店发动员工为黄峰募捐
1

万元
，

但拒绝赔偿
。

庭审
：

安全标识成为焦点
黄峰在多次找安钢大厦索赔无果的情况

下
，

决定寻求法律救济
。

2009

年
3

月
25

日
，

黄峰将安钢大厦诉
至郑州市金水区法院

，

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安
钢大厦赔偿原告医疗费

、

误工费
、

护理费
、

残
疾补助费

、

精神损失费等共计
18.6

万余元
。

2009

年
11

月
3

日
，

郑州市金水区法院
公开审理此案

。

黄峰诉称
：

地震发生时
，

原告按照安全通
道标志跑到

2

楼和
3

楼之间时
，

发现安全通
道门上锁

，

在万分危急情况下
，

只好选择从窗
口跳出

。

黄峰为证明自己的观点
，

向法庭提交
了

10

多张现场照片
。

原告认为
，

提交的现场照片清楚说明
，

事
发当天

2

楼和
3

楼拐角处的安全出口不通
。

因此
，

安钢大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
。

被告安钢大厦辩称
：

原告诉称的事实与
实际情况不符

。

地震发生时
，

被告处的安全出口是畅通
的

。

当原告跑到
2

楼和
3

楼拐角处时发现
2

楼安全出口不通
，

是因为其在慌乱中把
2

楼
和

3

楼之间设备层的屋门当成了安全出口
。

由于原告自身的错误判断
，

加上采取了跳楼
的错误逃生方法

，

造成原告摔伤
。

在此事件中
被告方无任何过错

，

不应承担法律责任
。

为证明自己的观点
，

被告当庭播放了一
段大厦内部结构的录像资料

，

录像显示旅客
逃生的路径

。

从黄峰所在的
507

房间走到
1

楼
，

多个地方都有安全出口标志
，

黄峰所称上
锁的安全出口

，

实际上是大厦的设备层
，

并非
出口

。

被告认为
，

他们对黄峰的遭遇非常同情
，

事后组织职工募捐
，

但同情不代表法律
。

黄峰
在慌乱中把

2

楼和
3

楼之间的设备层屋门当
成安全出口

，

采取了错误的跳楼逃生方法
，

导
致不幸的发生

。

原告代理律师表示
，

安钢大厦作为一家

三星级宾馆
，

安全通道昏暗不明
，

设备间门上
没有粘贴明显标志

，

导致情急之中的黄峰误
判

，

造成严重后果
。

律师指出
，

庭审中安钢大厦提供的证据
显示

，

设备间屋门上粘贴了提示标牌
，

显然是
在黄峰跳楼事件发生后所为

，

与原告黄峰受
伤住院期间

，

委托他人所拍现场照片明显不
符

。

如果安钢大厦否认黄峰摔伤与酒店标识
不清有关

，

那为何在事件发生后
，

马上在设备
间门上粘贴提示标志

？

这说明安钢大厦自己
也认为其管理上存在瑕疵

。

判决
：

标志不清承担责任
经过庭审

，

法院于开庭当日作出判决
。

法院认为
：

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
。

在本案
中

，

当四川汶川地震的地震波传到郑州时
，

正
在被告安钢大厦

507

房间住宿的原告黄峰
，

顺着被告该楼东侧步行楼梯从第
5

层往下
跑

，

当行至第
3

层至第
2

层之间的设备层时
，

因该设备层房门标识不清晰
，

致使原告将设
备层房门误认为安全门不通

。

原告采取紧急避险措施
，

从第
3

层安全
门旁的窗户跳楼摔伤

。

对此
，

原
、

被告双方当
事人均有过错

。

首先
，

被告该楼东侧
5

层至
1

层的步行
楼梯是通畅的

。

地震时
，

该楼其他住宿客人从

该楼东侧步行楼梯安全出楼已证明了这一
点

。

原告诉称
“

发现
2

楼安全出口不通
，

情急
之下从窗口跳至

2

楼平台
”，

即原告将被告该
楼设备层房门误认为第

2

层安全门不通
，

原
告错误的判断

，

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
，

原告对
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

。

我国有关法律规定
：“

因紧急避险造成损
害的

，

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
。

如
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

，

紧急避险人不
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

。

因
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
度

，

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
，

紧急避险人应当承
担适当的民事责任

。 ”

在本案中
，

原告是为避免地震对自己的
伤害

，

采取了跳楼的方式
，

但原告该紧急避险
措施不当

，

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
，

原告对此应
承担相应的责任

。

根据原
、

被告向法庭提交的照片
、

录像光
盘及被告的陈述

，

地震时
，

被告该设备层门上
有纸质设备层标识

，

地震后被告将纸质标识
更换为设备层标牌

。

对于原告称地震时该楼
原来没有设备层字样标识

，

因其未向法庭提
交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

，

故本院对此不予采
信

。

尽管如此
，

被告该设备层门上标识仍然
不清晰

，

被告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
。

因此
，

对于原告各项合理的经济损失
，

原告应承担

主要责任
，

被告应承担次要责任
。

对于原告所
主张的误工费

、

护理费
、

交通住宿费等三项诉
讼请求

，

因原告未向法庭提交直接的证据予
以证实

，

故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
。

综上所述
，

依照
《

民事诉讼法
》、《

民法通
则

》、

最高院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、

最高院
《

关于确定
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
释

》

的有关规定
，

判决如下
：

一
、

被告河南安钢大厦有限公司应于本判
决生效之日起

10

日内赔偿原告黄峰医疗
费

、

残疾生活补助费
、

住院伙食补助费
、

残疾
赔偿金

、

法医鉴定费等五项经济损失共计
165469.92

元的
20%

，

计款
33093.98

元
。

二
、

驳回原告黄峰的其他诉讼请求
。

判决后
，

黄峰情绪有些激动
，

当庭提出要
上诉

。

同样
，

安钢大厦的代理人张先生对判决
结果也不满意

。

河南万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华阳认为
：

如果黄峰所言属实
，

无疑安钢大厦负有一定
责任

，

那就是在地震发生当时
，

安钢大厦本
应通畅的安全通道不通

，

由此黄峰才选择了
跳楼

。

同时
，

黄峰作为一个成年人
，

在逃生的过
程中选择逃生方式及技巧不当

，

其也应承担
一定的责任

。

（

文中人物为化名
）

商丘市总工会表示将严查此案
，

帮
助农民工维权到底

。

2009

年
12

月
14

日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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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德州一名女工在车祸中不幸死亡
，

劳资双方就事故发生当天是否是女工工作
日产生纠纷

。

日前
，

山东省德州市中级法院根据死者
手机发出的短信和通话时间记载

，

终审判
决

：

维持德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女工
为工伤的决定

。

2008

年
7

月
17

日上午
7

时
10

分
，

在
德州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

，

德州某机床公
司女工张某被车辆碾轧致伤

，

经送医院抢救
无效死亡
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死者的丈夫为张某申请
工伤认定

。

经查
，

从时间上看
，

张某发生交
通事故是上午

7

时
，

在上班的合理时间段
内

；

从路线上看
，

涉案交通事故地点位于张
某的住所到工作单位的合理路线

。

德州市

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受理该案后
，

作出了工
伤认定决定书

，

认定张某系在上班途中发
生交通事故死亡

，

符合
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第
14

条第
6

项规定认定工伤的情形
，

张某之
死为工伤

。

对此
，

德州市政府亦作出行政复议决定
予以维持

，

而德州某机床公司认为该工伤认
定决定错误

，

一直不服
，

并于
2009

年
3

月诉
至法院

，

要求撤销德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

。

车祸发生这天
，

死者张某是正常上下班
还是休息日

？

成为庭审中原告德州某机床公
司

、

被告德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案件
第三人即死者张某的亲属等各方当事人争
议的焦点

。

原告德州某机床公司提交了该公司考

勤表
、

轮班表以及多名单位职工的证言认
为

：

公司曾于
2008

年
4

月制定并实施了
《

关
于实行休班制度的通知

》，

按此规定事故发
生当天正值张某的休息日

，

张某无须上班
。

所以
，

张某遇车祸死亡并非是在上下班途
中

，

德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其死亡不应
当认定为工伤

。

死者的丈夫在答辩中向法庭提交了一
条短信

，

此短信是死者张某在事故发生的前
一天下午发给他的

。

妻子在短信中写道
：

让
丈夫领着孩子到市场买肉

，

傍晚到婆婆家包
饺子

，

并嘱咐多包些饺子以备她第二天早晨
上班携带

。

据此
，

丈夫主张事故发生这天并
非妻子的休息日

，

妻子张某是照常上班
，

其
是在上班路途中遇车祸死亡

，

依法应认定为
工伤

。

z

今年
6

月
，

德州市德城法院一审判决维
持被告德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
伤认定决定书

。

对此
，

德州某机床公司仍不
服

，

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提起上
诉

。

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对张某
遇车祸死亡的事实再次进行庭审调查

，

并在
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的基础上

，

根据死者
张某手机通话清单查明

，

在包括事故发生日
在内的上班时间段

，

张某的手机通话使用的
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管理
的

48

号基站信号
，

而该基站信号覆盖德州
某机床公司厂区

，

死者张某的居住地并不在
该基站信号覆盖区域内

，

由此不能排除张某
在

“

休班
”

日上班的可能性
。

德州中院审理认为
，《

工伤保险条例
》

第

19

条第
2

款规定
：“

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
为是工伤

，

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
，

由用
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

。 ”

这里的举证责任要
求用人单位所举证据的证明效力要比职工
或其直系亲属所举证据占有较强的优势

，

即
具有高度盖然性

。

本案中
，

德州某机床公司虽然提交了
考勤表

、

轮班表以及单位职工的证人证言
等

，

但是考勤表
、

轮班表均是公司单方制
作

，

不能证明其客观性
，

其证明效力较低
；

职工的证人证言因与德州某机床公司存在
隶属关系

，

证明对德州某机床公司有利的
内容证据效力较低

，

故德州某机床公司主
张张某不是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证
据不足

。

遂作出终审判决
：

驳回上诉
，

维持
原判

。

������女工上班途中遇车祸身亡
，

企业称其当日休息不属工伤
。

法院调查中发
现

，

女工此前曾在厂内发过手机短信
———

一个手机信号争回一份权益
郑春笋高咏梅

冒充工会干部调解骗走工伤赔偿欠条
近两万块钱工资没拿到

，

过年前不
知道能不能到手

？

“

我的工资都被抵成砖头了
”

医患矛盾的解决
，

最终还是要依靠
社会各方的努力

。

三分之二纠纷系医患沟通不畅所致
电动自行车最被使用者喜欢的一

大特点
“

速度快
”。

电动自行车易生交通事故法官提醒切勿擅自改装

缓刑期又酒驾屡教不改入狱
张某曾交通肇事驾车致一死一伤

，

驾驶执照被吊销
，

因其赔偿到位等悔罪
行为而被判缓刑

。

缓刑期间
，

张某又酒后无证驾驶
。

为
此

，

无锡市南长法院裁定对其撤销缓刑
，

将张某收监执行原判决有期徒刑二年
。

原为无锡市公安局交通巡逻民警的
张某

，

因酒后驾车导致施工人员邓某死
亡

，

朱某轻伤
。

案发后
，

张某积极赔偿
。

基
于此

，

法院做出了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二
年

，

缓刑二年六个月的判决
。

今年
11

月
22

日晚
，

张某酒后开车
，

经检验体内酒精含量为
30.4

毫克
/

100ml

，

属于饮酒驾驶
，

加之无证驾驶
，

公
安机关对其采取行政拘留七日罚金
1500

元的处罚
。

对此
，

张某一直坚持说自己这一次是无
证驾驶

，

当法院作出撤销其缓刑裁定的时
候
，

张某整个人呆在了那里
。 （

朱纯陈利
）

列车保险箱为农民工保管
“

血汗钱
”

年关临近
，

一些农民工陆续返乡
，

为
防止农民工在返乡途中丢失

“

血汗钱
”，

南京铁路公安处在一些农民工较为集中
的旅客列车上专门设置了

“

放心保险
箱

”，

供免费存放现金
。

往年
，

旅客列车上盗窃返乡农民工
钱财的事件时有发生

，

导致一些农民工
辛辛苦苦赚来的

“

血汗钱
”

在归乡途中发
生丢失

。

为此
，

南京铁路警方在一些农民
工较集中的列车上

，

设立
“

放心保险箱
”，

由民警负责为农民工保管大额现金
，

到
达目的地后凭身份证取钱

。 （

莫静
）

对抗训练学员摔伤教学不当赔偿
学员在练习截拳道的对抗性训练中

造成关节脱位
，

近日
，

江苏省无锡市南长
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因俱乐部教学方式不
当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进行了一审
判决

。

2009

年
1

月刘群到无锡某俱乐部
办理了截拳道训练全年卡

，

并交纳了
1600

元的培训费
。

2009

年
5

月
2

日的一次训练中
，

刘
群与教练进行对抗性训练时多次被摔在
地上

，

他感到疼痛后立即停止训练
，

但当
晚肩部一直疼痛难忍

。

第二天上午
，

刘群
便前往无锡市人民医院就诊

，

诊断为左
肩锁关节脱位

。

10

天后
，

刘群在医院实
施了切开复位内固定术

。

出院后
，

由于在
费用承担问题上双方多次发生争执

，

刘
群将俱乐部告上了法庭

。

法院认为
：

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享有
人身

、

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
；

俱乐部
作为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

、

财产安全的
服务应作出明确的警示或采取有效措施
以防止危害的发生

。

被告提出刘群在训练
时并未立即表示已受伤

，

他的受伤与俱乐
部无关的主张

，

与被告教练的陈述不符
，

且未提供原告在他处受伤的证据
，

应认定
刘群在

5

月
2

日晚的训练中受伤
，

俱乐部
对刘群受伤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

。

据此
，

法院依法判决
：

俱乐部赔偿刘群因
受伤产生的医疗费

、

误工费共计人民币
16000

余元
，

同时返还培训费人民币
1200

元
。 （

文中均系化名
）（

邓文瑶倪天石
）

陕西汉中诽谤案一审生效
12

月
7

日
，

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
一审判决的一起诽谤案

，

一审判决生效
。

法院查明
，

2007

年
10

月
30

日
，

汉
中万邦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（

下称万
邦公司

）

与鑫龙公司签订了万邦时代广
场主力商场的内装修合同

，

后双方因合
同发生纠纷

。

2008

年
5

月
17

日和
19

日
，

韩兴昌
指使人打出含有万邦公司打伤施工人员
等不实内容的横幅

，

先后围堵万邦公司
、

汉中市政府大门
。

其间
，

韩兴昌捏造事实编写了一篇
关于万邦公司董事长纠集黑恶势力将急
着返乡抗震救灾

、

上门讨要拖欠工程款
的施工人员打成重伤的文章

，

连同造假
的照片上传互联网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在抗震救灾的特殊时期
，

被告人韩兴昌因合同纠纷引发不满
，

以蓄
意诋毁被害人为目的

，

采用捏造事实的方
法

，

组织
、

策划
、

指使
、

安排员工打出虚构
内容的横幅

，

围堵汉中市政府
，

扰乱了交
通秩序和政府的办公秩序

。

其同时利用互
联网发帖的方式捏造事实对被害人进行
诽谤

，

严重侵害了被害人的人格权
。

韩兴昌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
、

自愿
认罪

，

并当庭向被害人致歉
，

开庭后又书
面认罪

。

法院从轻处罚
，

判处其有期徒刑
一年

。 （

邰建林
）

�

一位电视主持人在饭店推开一扇门
，

掉进电梯井身亡
；

一位司机在同
一路口连续违章上千次要交罚款数万元

；

不知情者走进了高压电线区被电
身亡

……

上述发生在公共场所的事件皆源于一个原因
———

缺乏明示告知
标识

。

明示告知标识是指在城市公共空间周围
，

由符号
、

颜色
、

文字
、

几何形
状等组合形成的标志

，

以给公众提供安全和便利
。

设立更多的安全事项告知
、

交通引导标志
、

公德提示
、

危险警告等公共
标识

，

不仅是文明之必须
，

同时也是法律之义务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原告
：

地震避险跳楼致残
酒店

：

通道标识不清担责
告知标识

，

公共场所管理者不可缺失的法定义务
卫香香郭丛生

/

文图

本案当事人的黄峰在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
，

接受媒体采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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